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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2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达仁堂        编号：临 2022-033 号 

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第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 月 19 日以现场结合通

讯方式召开了 2022 年第七次董事会会议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8 人，

实参加董事 8 人。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。会议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

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签署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的议案。（详见附件） 

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，以自有资金收购天津津兰集团

公司所持有的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京万红药业”）

47.9826%股权，收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,000 万元，并与天津津兰

集团公司签署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。本次交易成交金额上限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7.07%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且

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京万红药业 100%股

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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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公司收购京万红药业少数股东股权暨签署 

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的议案 

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拟行使优先购买权，以自有资金收购天津津兰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津

兰集团”）所持有的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

万红药业”）47.9826%股权，收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,000 万元，并

与天津津兰集团公司签署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。本次交易成交金额上

限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7.07%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

联交易，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京万红药

业 100%股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京万红药业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81年12月26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1103787467Q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注册：天津市西青区大明道 20 号 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：王磊 

注册资本：2,751 万元 

股权关系：本公司持有京万红药业 52.0174%股权，为其控股股

东。津兰集团持有京万红药业 47.9826%股权。 

公司行业性质：医药制造业 

公司主要产品：京万红软膏、京万红痔疮膏、橡皮生肌膏、顽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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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软膏、痹祺胶囊、小儿和胃丸、百效丸、宁嗽化痰丸、散风活血膏、

伤科壮骨膏、追风活络酒、益肾液、竹沥水等。 

公司经营范围：药品、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、医疗器械生产、批

发兼零售；中药材种植、批发兼零售；食品、化妆品、卫生用品、日

用化学品（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）生产、批发兼零售；知识产权服

务；道路货物运输；仓储服务；装卸搬运；机械设备租赁；房屋租赁；

从事广告业务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主要财务信息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36,507 38,203 

负债总额 11,091 13,495 

净资产 25,416 24,708 

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—6 月 

营业收入 40,037 22,462 

净利润 3,915 2,292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天津津兰集团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89年6月13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1103066141A 

公司类型：集体所有制 

公司注册：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乡王兰庄村 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：郭宝印 

注册资本：36,800 万元 

公司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企业总部管理；

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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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的项目）；贸易经纪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

软件开发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三、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收购价款 

（1）甲方（即：本公司）有权聘请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

构和评估机构或其他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或估值。最

终转让价格将参考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结果，并经双方进

一步协商后签订正式《股权收购协议》予以确定，但收购价格不超过

人民币 45,000 万元。甲方对标的股权报价达到人民币 45,000 万元时，

乙方（即：津兰集团）必须按此价格转让给甲方。 

（2）甲方将支付人民币 30,000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诚意金，具

体支付时间为：2022 年 9 月 20 日，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

20,000 万元；2022 年 9 月 21 日，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

10,000 万元。 

（3）以甲方已支付诚意金金额为基数，乙方按年利率 5%向甲方

支付诚意金资金占用费；诚意金资金占用费=诚意金金额×5%×乙方占

用诚意金的天数（乙方指定账户收到甲方支付的诚意金之日起至本次

交易终止甲方收到乙方退还的诚意金之日止）÷360；诚意金及诚意金

资金占用费将根据正式《股权收购协议》的约定直接抵扣本次交易部

分对价，甲方不再收取抵扣日之后的资金占用费。 

2、工作方案 

双方应在签署本意向书日后的 60 天内签订正式的《股权收购协

议》。 

3、排他性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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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60 日内（“排他期”），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

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股权的转让和收购进行沟通、协商或签署任何意

向性文件、框架协议、备忘录、协议或达成任何形式的安排。 

4、股权收购的终止 

以下情况出现时，本次交易终止，乙方应于下列事项发生之日起

75 日内，将诚意金及资金占用费退还\支付给甲方： 

（1）标的公司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法律瑕疵、会计问题

或日常经营问题，或其他无法满足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

司购买资产相关规定的事项（包括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针对本次交易

发出的问询或关注函等涉及的具体监管要求），经协商或整改后双方

仍未达成统一意见的。 

（2）在签订《股权收购协议》前，甲方发现影响本次交易定价

的重大事项，或者标的公司存在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的。 

（3）因政府机关、法院、仲裁机构或相关管理机关的要求或法

律规定，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继续。 

5、股权质押 

为保证本意向书及《股权收购协议》正常履行，乙方同意将其所

持有的目标公司 47.9826%股权质押给甲方，并在收到甲方全部诚意

金之日起 7 日内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，以担保其履行应向

甲方退还诚意金 30,000 万元，并支付资金占用费、违约金及其他相

关费用的义务，具体以甲乙双方签订的《股权质押协议》约定为准。 

6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乙方拒绝签订《股权收购协议》或消极、拖延导致《股权

收购协议》未在本意向书约定期限内签订完毕的，乙方应向甲方退还

诚意金，支付诚意金资金占用费，并按已收取诚意金 20%的标准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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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约金。 

（2）乙方违反本意向书约定，对双方签订正式《股权收购协议》

造成不利影响的，应按已收取诚意金 20%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（3）乙方未在本意向书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

的，每逾期一日应按已收取诚意金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

约金。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未按期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的，乙方不承

担违约责任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，交易完成后京万红药业将成为

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效率，降低管理

成本与风险；京万红药业的主要产品“京万红软膏”与“痹祺胶囊”

分别是公司“三核九翼”战略的主打产品，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聚焦

“三核”之一的“皮肤创面修复”与“九翼”之一的“风湿骨病”领

域，进一步深耕细作；有利于提高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，提升

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。 

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

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 


